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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父母与媒妁为象征的传统婚姻制度影响深远。到了明代，尽管官方的规定与以前并无多大差别，但以冯

梦龙、凌濛初为代表的编撰者创作了反映普通民众情感和心理诉求的白话小说，表现出与传统迥异的婚恋观，婚恋模式

亦出现了新的动向。这一方面是与明代中晚期重情、重个人价值的新思想有关，亦是文学世俗化在小说领域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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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论丛】

一、父母为命：传统典籍中的婚恋观

在中国传统的婚姻程序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是首要的一环，在中国历代典籍中有大量记载。《诗经·
齐风·南山》云：“蓻麻如之何？衡从其亩；取妻如之何？
必告父母。”[1]《战国策·燕策》说：“且夫处女无媒，老且
不嫁；舍媒而自衒，弊而不售。”[2]《礼记·昏仪》亦明白地
说：“昏礼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
也。”[3]可见，古代婚姻的首要目的并不是男女之间的结
合，而是繁衍后代、继续家族的香火。正因为如此，在历
代的法律条文中，结婚的当事人就失去了自主的权利，
而家族的代表———父母，也就责无旁贷名正言顺地成
了儿女婚姻的决策人。男女婚姻不仅仅是家族的事，更
与“礼”息息相关。《礼记·经解》云：“昏姻之礼，所以明
男女之别也。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
也。”[3]在这里，将婚姻视作建立人伦的基础，并提至关
系到国家伦理秩序的重要位置，男婚女嫁靠的是门当
户对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双方对个人的终身大
事无权过问，一切听凭于家长。许多子女，从议亲、订
婚、纳聘、请期，直到被人送入新房，始终处于任人摆布
的尴尬境地。恩格斯说：“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
由父母包办，当时则安心顺从。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
妇的情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
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4]这一极不合理的婚
姻制度，将多少热情追求自由爱情的青年男女，推入苦
难的深渊，酿成了多少人生的悲剧。

事实上，关于婚姻的形式，明代官方的规定与以
前也没有什么不同，《大明律》附录《大明令》中规定：
“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
亲主婚。其夫亡携女适人者，其女从母主婚”[5]，也就是
说，婚姻的构成目的是无关乎情欲的，如果违背这一
条的话，无论是怎样的形式都最终会以失败而告终。
《醒世恒言》卷十四《闹樊楼多情周仙》尽管描述了一
段生死不渝的爱情，但其结果是让人失望的。周胜仙
的“自媒”只不过是情急中机智的产儿，而不是反对媒
妁的，最终亦未能逃过封建家长父亲这一关。

人类学者许烺光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以家
庭为基础，家庭中的成员关系是以父与子的关系为
‘主轴’，其他种种关系也都以这一主轴为中心。”[6]而
在父子关系中根据“三纲”思想所形成的支配关系应
是“父为子纲”，如此，父亲的权威就成了整个人伦秩
序的支柱，这表现在婚姻上，就是以父母之命来作为
婚姻的构成基础。其实，在夫为妻纲的原则下，所谓父
母之命实际上可化约为父亲之命，这对于两情相悦的
男女双方的打击则是致命的。

二、两情相悦：明代白话小说中婚姻
观的嬗变

随着明代社会新思潮的崛起，婚姻与家庭问题越
来越引起当时人们的重视，在民间要求婚姻自由、男
女平等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那些社会生活感受极为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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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小说家，更是紧紧抓住这一普通民众普遍关心的
题材，大做起文章来，为青年男女的婚姻不自由鸣不
平，塑造出许多努力追求理想爱情的女性形象。凌濛
初对妇女在婚姻中与男子的平等地位问题进行了思
考，他在《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一《满少卿饥附饱飏，焦
文姬生报死仇》中就说：

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
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
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
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
提起了，并没人道他薄幸负心。

作者显然是站在普通市民阶层的立场上，为被压
迫、被奴役的妇女鸣不平，对封建贞烈观以及以男子
为中心话语的伦理规范表示不满，也流露出要求男女
平等的思想。为顺应市民的要求，以冯梦龙、凌濛初为
代表的白话小说编撰者开始将视线投向了广大市民
阶层，即“以市民生活为主要题材，以市民为主要的正
面形象，反映市民的要求。”[7]其实，在明代，不仅白话
短篇小说的视角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小说反映的价值
观和审美趣味也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正是市民群
众在反对门阀婚姻和反抗买卖婚姻的生活中产生的
一种对爱情和婚姻的新认识，一种新的美学理想。以
这种标准来衡量，才会得出‘堪爱豪家多子弟，风流不
及卖油人’这样具有叛逆性、先进性的思想认识。”[8]

在《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九《通闺闼坚心灯火，
闹囹圄捷报旗铃》中，就叙述了一个家境富裕的女方
家长反对其女与家道不足的男方成婚，而为之另结门
当户对之对象，但男女双方却不顾女子父亲反对此婚
姻之限制，依然暗通款曲，誓死相从，且再三肌肤相
亲。之后私情败露，男方被女方父送去法办，他却在法
庭上以情自许，慷慨陈词，其供词云：

原许乘龙须及第，未曾经打毷氉；却教跨凤别吹
箫，忍使顿成怨旷！临嫁而期永诀，何异十年不字之
贞；赴约而愿捐生，无忝千里相思之谊。既藩篱之已
触，总桎梏而自甘。伏望悯此缘悭，巧赐续貂奇遇；怜
其情至，曲施解网深仁。

他认为，个人感情才是决定婚姻构成之主要条
件，而父母之命若成为感情发展之障碍，亦可违逆不
从。父母之命在婚姻上的正义性为女儿私情所取代的
同时，也就等于宣扬婚姻已经可以完全脱离家庭的控
制。在此情况下，“门当户对”的婚姻要求也极有可能
就此失去其立足点，因为婚姻已是个人之事，无关乎
“门”与“户”，亦即婚姻意涵中的“合二姓之好”这一层
意涵也被颠覆掉了。这样的话，社会的基础就由家庭
而滑落到个人身上。这在人伦秩序上也可能造成其重
心之扭转———即由父子这一伦为中心转移到以夫妻
这一伦为中心，李贽就曾言：
“夫妇，人之始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

后有兄弟，有兄弟然后有上下。夫妇正，然后万事万物
无不出于正矣。夫夫妇之为物之始也如此。极而言之，
天地，一夫妇也。[9]

这样一来，夫妇之伦优先于父子之伦，而婚姻之
构成乃以个人为根据，于是婚姻所造成的社会格局到
底是倾向于横面的或是纵面的流动，已不再由家庭来
决定，而是由个人来决定，而以感情为婚姻构成之导
因，则既有之社会格局已非其考量重点。

其实，这种以情感为婚姻构成之导因的观念与冯
梦龙所倡导的情教思想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冯梦龙在
《情史叙》中说：
“六经皆以情教也。《易》尊夫妇，《诗》首《关雎》，

《书》序嫔虞之文，《礼》谨聘奔之别，《春秋》于姬、姜之
际详然言之，岂非以情始于男女。凡民之所必开者，圣
人亦因导之，俾勿作于凉，于是流注于君臣、父子、兄
弟、朋友之间而汪然有余乎！”[10]

他把“情”的道德地位提高到纲领性的境地，也并
不是要以情来否定一切的礼法道德，而是要以情来作
为道德的发动力量，以情来作为礼法的内涵，其所反
对的只是僵固的、教条化的礼法规范，情对礼法的冲
突作用，并不是要将之完全颠覆，而只是对之进行调
节，使之更具有弹性，使之能扩发其接纳范围，将在其
规范下本难有存在空间的情欲，重新纳于其间。至于
既有的伦理纲常，诸如忠孝节义之类的道德价值，则
并未受到怀疑。也就是说，只要有圣人倡导，男女之情
就可以扩大到“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这可能就
是他情教的现实依据了。
《警世通言》卷二十六《唐解元一笑姻缘》中唐伯虎

点秋香的故事，就显示了一种新的婚姻观念倾向：这种
爱情可以跨越社会格局。唐伯虎对身为青衣婢女的秋
香一见钟情，想尽办法接近秋香，不惜屈身改名在学士
府中作公子伴读，最后赢得了秋香。这种观念的出现，
其实已是当时人们对“两情相悦”之婚姻模式的渴求。
而事实上，在“相悦为婚”的观念下自然就会衍生出青
年男女对自己婚姻模式有自主选择的权利。

三、反叛与出逃：明代白话小说中的
婚恋模式

在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婚恋模式之一便是对婚
姻中的门第观念予以否定，赞同婚姻双方的两情相悦
和才貌相当。“要知只是一个情字为重”（《大姊魂游完
宿愿，小姨病起续前缘》，《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三），
许多青年男女的结合就是建立在情的基础之上的。
《乐小舍拚生觅偶》（《警世通言》卷二十三）中，乐和与
喜顺从小在一起读书，逐渐产生了爱情，还互相约定，
将来做夫妻。然而，他们一旦长成，因男女间要避嫌，
就失去了见面的机会。在当时，“姻亲一事，须要门当
户对”。开店铺的乐家，不敢高攀曾做官的喜家，两人
的婚事就延搁下来。在钱塘江边观潮时，喜顺不小心
落水，本不会游泳的乐和却跳下去相救。他们的真情，
竟然感动了水神，两人奇迹般地浮出了水面。双方家
长见此情状，当面议定亲事。小说家称道：“钟情若到
真深处，生死风波总不妨。”是情，填平了门第的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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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结起儿女婚事。《钱秀才错占凤凰俦》（《醒世恒言》
卷七）中富户有女“书史皆通”，便“定要拣个读书君
子，才貌兼全的配他，聘礼厚薄到也不论。若对头好
的，就陪些妆奁嫁去，也自情愿”。县官也认为“佳男配
了佳妇，两得其宜”，成全了一对青年男女的婚姻。

在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婚恋模式的另一种形式
就是私奔。青年男女以这种方式冲破家庭包办婚姻，
从而获得自己的幸福。司马相如与卓文君这种历史上
的私奔故事被多次引用，为人羡慕，如《俞仲举题诗遇
皇上》头回、《鼓掌绝尘·雪集》等等。作品对自主婚姻
的赞同，最有力的表现是塑造许多违反封建礼教却获
得美满婚姻的成功者形象。《喻世明言》卷二十三《张
舜美灯宵得丽女》中的男女主人公就选择了私奔的方
式。刘素香为了不与恋人分别，对恋人说道：“你我莫
若私奔他所，免使两地永抱相思之苦，未知郎意如
何？”。《张舜美灯宵得丽女》头回中，张生与得不到爱
的霍员外之妾相爱，在“寻思无计”、要“双双做风流之
鬼”时，被一老尼指点，走上私奔之路，最终“两情好
合，谐老百年”。《初刻拍案惊奇》卷九《宣徽院仕女秋
千会，清安寺夫妇笑啼缘》中，拜住父母双亡，家产没
官，宣徽院使的夫人悔婚，把他未婚妻速哥失里另嫁
豪门，速哥失里自杀。拜住到庙里哭灵，速哥失里复
活，拜住和速哥失里私奔，在偏僻的异乡开始了自由
甜蜜的新生活。这些私奔的女子虽遭遇挫折，但最终
还是和意中人成婚。这样美好的结局，正表明了私奔
作为人们尤其是妇女争取自主婚姻幸福的行为被认
可，表达了人们对于青年男女为获得自身婚姻幸福而
不惜违背封建礼教行为的一种肯定。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的婚恋模式还有一种就是私
定终身、自主婚姻。《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七《同窗友认假
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便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婚姻自
主的例子。在此故事中，女主人公蜚蛾的婚姻对象，完全
是由自己制造机会认识、作选择，而且在此过程中刚决
果断无视礼法的羁绊。在故事正话开始时，作者曾举一
诗以点明其事，诗云：“从来女子守闺房，几见裙钗入学
堂？文武习成男子业，婚姻也只自商量。”此种婚姻自商
量的作法正是前述“相悦为婚”观念的具体落实，也是对
既有礼法规定下的婚姻制度及其内涵上的挑战。刘翠翠
与金定（《李将军错认舅，刘氏女诡从夫》，《二刻拍案惊
奇》卷六），贺秀娥与吴彦（《吴衙内邻舟赴约》，《醒世恒
言》卷二十八），黄损与韩玉娥（《黄秀才缴灵玉马坠》，
《醒世恒言》卷三十二），莺莺与张浩（《宿香亭张浩遇莺
莺》，《警世通言》卷二十九），顺娘与乐和（《乐小生拚生

觅偶》，《警世通言》卷二十九），罗惜惜与张幼谦（《通闺闼
坚心灯火，闹囹圄捷报旗铃》，《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九）
等都是私定终身、自主婚姻的成功者。这其中有他们与封
建家庭的斗争，有为获得自主婚姻而做的种种努力。恩格
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现代的性爱，同
单纯的性欲，同古代的爱，是根本不同的。第一，它是以所
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第二，性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
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结合和彼此分离，双方来说即使
不是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大不幸。”[4]实际上，这种
行为已经表现出现代性爱的意识倾向。

尤为难得的是作品中女子所表现的勇敢、大胆和
机智，令人称奇。如《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中的张浩为
家长之命所逼，拟与孙氏成婚，莺莺得知，自投官府，
申辩私约已定，张浩与孙氏成婚是背约行为，公开为
自己开脱，宣扬私奔无罪。她说：“昔文君心喜司马，贾
午志慕韩寿，此二女皆有私奔之名，而不受无媒之谤。
盖所归得人，青史标其令德，注在篇章，使后人继其所
为，免委身于庸俗”。《欢喜冤家》第十回《许玄之赚出
重囚牢》中的施蓉娘，在私情败露之后，情人被捉至公
堂，就写了一纸诉状，送呈县官，对偷情之事直言不
讳，还大胆地辩驳说：“上古乃由私通，奴氏岂能贞节。
重夫重妇，当受罪于琴堂，一男一女，难作违条之论。”
以上言论，在中国伦理的发展上真是空前绝后，这些
女子的言论，不仅可以看作她们希望自己做主、自择
佳偶的强烈心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她们的人性意
识的觉醒。一直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女性表现出了从
未有过的勇敢、自主精神。在她们身上，看到了广大市
民争取自主婚姻、争取幸福生活的新气象。因此，学者
刘敬坼对这类婚恋作品作了充分的肯定：“（婚恋）这
一类作品中，不论粗犷畅达的，还是蕴藉淡远的，都跃
动着活泼泼的生命力和浓郁郁的人情美。”[11]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在情爱表达上的真诚、直接和
大胆，一方面是与明代中晚期重情、重个人价值的新
思想有关，亦是文学世俗化在小说领域的反映。它反
映了当时社会封建礼教束缚的减弱和新兴市民阶层
的要求。虽然官方对民众的婚姻有着诸多规定，但在
下层社会的具体实践中却有明显的差距，这是不容置
疑的。“（社会下层人们的）伦理价值观念虽然不能不
受到官方倡导的儒家伦理的影响，但是从来也没有和
精英们保持一致。”[12]伦理价值观念如此，婚姻观念也
不例外。正因为这些白话小说在婚恋问题上表现了普
遍的民众心理，传达了下层民众的情感诉求，符合市
民的理想，因而在民间有着极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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